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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一、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

（一）项目概述

项目总投资额为 24,468.60 万元，项目地点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

州龙山县高铁新区高铁站西南角，南邻潇湘大道。建设内容：项目分

两期实施，总建筑面积共 32,195.00 平方米，其中站房 5,028.00 平

方米、发到车库 522.00 平方米、生产辅助用房 930.00 平方米、生活

辅助用房 800.00 平方米、公交枢纽业务用房 200.00 平方米、游客集

散业务用房 300.00 平方米、客货邮业务用房 100.00 平方米、停车坪

及道路 19,936.00 平方米、站前广场 1,484.00 平方米及设备采购等。

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货币化安置，其中，征地拆迁工作由龙山县

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实施。建设期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。用

于项目支出的资本金 12,468.60 万元，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

资金 12,000.00 万元，发行期限 15 年。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预期总

收入 39,612.25 万元，预期总成本 12,607.28 万元，项目净收益即

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 27,004.97 万元。截至目前，项目拟申请发

行政府债券资金 12,000.00 万元，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谨慎考虑，债券

预测利率以 2023 年 2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%

确定。据此，15年期专项债券利率按 3.66%进行测算，每半年付息一

次，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。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本息共计

18,588.00 万元。本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经营收入（客运代理、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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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广告位、充电桩）和租金收入（含生产辅助用房、生活辅助用房、

公交枢纽业务用房、客货邮业务用房）。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

益为 27,004.97 万元，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45。

该项目的收入下降 10%或者成本上升 10%，仍然能通过压力测试，

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。

（二）项目批复文件

《关于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的审查意见》、《关于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可

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发改〔2022〕128 号）、《龙山县发展和改

革局关于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概算总投资的批复》

（龙发改投〔2022〕217 号）、《关于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客运

枢纽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》（龙建初设审字〔2022〕81 号）、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龙自然资（公）建字第 433130202200018）、
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龙自然资地字第 433130202200040）、《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 433103202301170103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已经取得

现阶段所需的批复文件，该项目实施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。该项

目已经通过湖南金州（永州）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机构基本情况

根据龙山县当地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，黔张常铁路龙山北站综合

客运枢纽工程的实施机构为龙山县交通运输局，根据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证书显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 龙山县交通运输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3130006722493A

法定代表人 彭永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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